
 
 

華南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活動事件工作人員附加條款 

106.08.11（106）華產企字第 237號函備查 

第一條 承保範圍 

茲經雙方同意，於要保人投保華南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）後，加繳保

險費，加保華南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活動事件工作人員附加條款（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），

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，因在本保險契約所載活動處所舉辦活動而發生意外事故，致工作人員

體傷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，而受賠償請求時，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。 

前項所稱之工作人員係指受被保險人指揮、監督及管理協助辦理活動之人。但不包括架設、

維護及拆除舞台、燈光、音響等相關人員。 

 

第二條 不保事項 

除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第四條除外責任(一)及第五條除外責任(二)(不包含第一項第九款有關在

執行職務之受僱人發生體傷或死亡之除外責任)之外，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亦不負賠償之責： 

一、 工作人員因疾病所致之體傷或死亡。 

二、 工作人員從事或唆使犯罪或逃避合法逮捕或相互鬥毆。 

三、工作人員酒後(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)駕(騎)車或施

打禁藥後之行為。 

 

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

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，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，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，其他事項仍

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。 

 


